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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前
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1994年8月10日上午，
康某某父亲康孟东向公安机
关报案称其女儿失踪。 同日
下午， 康孟东和康某某同事
余秀琴等人在石家庄市郊区
孔寨村西玉米地边发现被杂
草掩埋的康某某连衣裙和内
裤。8月11日11时30分许，康
某某尸体在孔寨村西玉米地
里被发现。经公安机关侦查，
认定康某某系被聂树斌强奸
杀害。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检
察院以故意杀人罪、 强奸妇
女罪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提
起公诉，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1995年3月15日作出
（1995） 石刑初字第53号刑
事附带民事判决， 以故意杀
人罪判处聂树斌死刑， 以强
奸妇女罪判处聂树斌死刑，
决定执行死刑。 聂树斌不服
一审判决， 提出上诉。1995
年4月25日， 河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1995）冀刑一
终字第129号刑事附带民事
判决， 维持对聂树斌犯故意
杀人罪的定罪量刑， 撤销对

聂树斌犯强奸妇女罪的量
刑，改判有期徒期十五年，决
定执行死刑， 并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
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核准
聂树斌死刑。1995年4月27
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11年前
王书金自认系聂案真凶

2005年1月17日， 另案
被告人王书金自认系聂树
斌案真凶。 此事经媒体报
道后， 引发社会关注。自
2007年5月起，聂树斌母亲
张焕枝、父亲聂学生、姐姐
聂淑惠向河北省高级人民
法院和多个部门提出 申
诉,认为聂树斌不是凶手，
要求改判无罪。2014年 12
月4日，根据河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请求， 最高人民法
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复查本案。 山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经复查认为，原
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
斌作案的客观证据， 被告
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
害人死因等存在重 大疑
问， 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

不确实、不充分，不能排除
他人作案的可能性， 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判该
案。

半年前
最高法同意再审此案

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山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意见 ，于
2016年6月6日决定提审该
案。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
决定该案由第二巡回法庭审
理。7月4日，第二巡回法庭依
法组成合议庭， 由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大
法官担任审判长， 主审法官
夏道虎、虞政平、管应时、罗
智勇为合议庭成员。 再审期
间， 合议庭查阅了该案全部
卷宗及相关材料， 赴石家庄
察看案发现场、 核实相关证
据、询问原办案人员，咨询了
刑侦、法学专家，并多次约谈
申诉人及其代理人， 听取其
意见，依法保障其诉讼权利，
多次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意
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原
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应当改判聂树斌无罪。

21年沉冤得雪！聂树斌被改判无罪
最高法：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国家赔偿追责将依法及时启动

无论是从案件发展的特殊性、复杂性来看，还是从纠错过程的时间长、难
度大来看，聂树斌案都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标志性事件。令人欣慰的是，法律
终于还了聂树斌一个清白，啃下了中国司法史上的“硬骨头案”；令人遗憾的
是，生命已然逝去，冤错案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伤口难以完全弥合。

纵观再审全案，我们也可以清晰看到，司法机关的严谨审慎办案，从最高人民
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到山东高院召开案件听证会，再到最高人民法
院决定提审，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人员全面审查相关卷宗、材料……刑侦专
家、法学专家、检察人员、法官们，都在为公平正义付诸努力。

在案件复查、再审过程中，人民法院坚持证据裁判、疑罪从无，以历史的眼
光，实事求是、客观理性地看待，尤其是充分运用了“常理”这个重要的裁判理念。这
个“常理”就是老百姓内心认同、挂在嘴边的“天理”，就是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

司法公正应是人民群众可以感知的。如果每一次听证、每一场庭审、每一
起案件，都能用人民群众能够感知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么，司法的公信力便能
如细流汇聚成海，如微土堆积成山。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最高法对该案的再审发现了哪
些问题？ 又为何最终改判聂树斌无
罪？审判机关从该案中应汲取哪些教
训？记者就社会各界关心的焦点问题
采访了最高法负责人。

最高法再审改判聂树斌无罪的
主要依据是什么？

答：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无论
认定被告人有罪还是宣告被告人无
罪，都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
为准绳原则，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坚持
疑罪从无原则，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
足就不认定犯罪。本案再审也是如此。

经全面细致审查原审认定的事
实、采信的证据、适用的法律和诉讼
程序等，本案再审合议庭一致意见认
为，原判认定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
妇女的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决定改
判聂树斌无罪。

一是聂树斌的作案时间、作案工
具来源以及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
原因这些基本事实不能确认。

二是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的
讯问笔录、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
证人的询问笔录， 以及可以证明聂树
斌有无作案时间的重要原始书证考勤
表缺失， 导致聂树斌原在卷有罪供述
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有罪供述与在
卷其他证据供证一致的真实性、 可靠
性存疑，本案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

三是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
形成完整锁链， 没有达到证据确实、
充分的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
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

四是在原审有关重要证据缺失
的情况下，充分运用了“常理”这个重
要的裁判理念。再审判决在评判本案
原办案人员当年的行为和事后的解
释时多次使用了“不合常理”这一表
述，具有重要导向作用。这里的常理，
就是普通老百姓都懂得、普遍认同的
道理， 就是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
人民法院在作出裁判时，应当考量人
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

聂树斌案再审改判有何重大意义？

答：聂树斌案是一起历时21年且

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从另案被告人
王书金2005年自认真凶以后，社会公
众对如何处理聂树斌案十分关注，
聂树斌案再审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
背景下启动并进行的。今天（12月2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聂树斌
无罪，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是聂树斌案再审改判， 有力践行
了我们党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的一
贯方针， 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
的具体落实， 是社会进步、 法治昌
明、司法公正的生动体现。二是聂树
斌案再审改判， 充分彰显了对人权
司法保障的高度重视， 是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司法领域的
具体贯彻， 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工作目标的有效落实。 三是聂树斌
案再审改判， 充分展示了党的十八
大以来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实际成
效，是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法律原
则的坚定实践， 是健全完善冤假错
案防范、纠正机制的重要成果，必将
在全社会产生信仰法治、信赖司法的
正能量。

同时，聂树斌案再审改判最直接
的意义是还了聂树斌及其家人一个
公道，最终实现了个案正义。再审改
判聂树斌无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抚
慰聂树斌亲属的伤痛。 作为司法人
员， 一定要牢记错杀的沉痛教训，始
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确保悲
剧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义不
再迟到。

再审改判无罪后， 国家赔偿等
后续工作是否已经开始？

答:本案已经公开宣判，聂树斌
已被改判无罪， 再审程序已经终
结。

宣判后，法庭已向申诉人张焕枝
作出释明，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向河北省高级
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还可以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加强国
家赔偿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的规定
申请国家赔偿司法救助。如申诉人提
出申请，相关工作程序将依法及时启
动。其他后续工作，相信有关部门也
会依法积极开展。

2016年12月
2日， 最高人民法
院第二巡回法庭
对原审被告人聂
树斌故意杀人、强
奸妇女再审案公
开宣判，宣告撤销
原审判决，改判聂
树斌无罪。

据悉，该案后
续的国家赔偿、司
法救助、追责等工
作将依法启动。

“本院认为， 原审认定
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
妇女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判决如下：撤销河北
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冀
刑一终字第129号刑事附带
民事判决和石家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1995）石刑初字
第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
回法庭法官的话语刚落，72
岁的聂母张焕枝失声痛哭。
为这一刻，她已经在来回奔
波中苦苦等待了太久。

旁听席上，许多人在悄
悄拭泪。

“我等这个无罪判决等
太久了， 我很满意这个结
果，可我儿子再怎样也回不
来了， 我很想他。” 张焕枝
说。

旁人很难想象，为给儿
子讨回清白，老人在21年间
经历的种种波折和四处碰
壁的辛酸。“我知道我儿子
没有犯过这些罪，这个信念
让我这么多年坚持了下来。
原审里有那么多重大疑问，
我始终坚信，这个案子会澄
清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她说， 司法制度在进步，法
治环境在完善，从本案的再
审过程中，她真切感受到了

国家纠正冤假错案的决心。
张焕枝的代理律师李

树亭同样难掩脸上的激动
之情：“过去我们多次申请
阅卷而不得，但在最高法指
令异地复查此案后，不但此
前的20多本卷宗允许我们
查阅，山东省高院复查阶段
形成的18本卷宗和最高法
再审合议庭调查取证形成
的卷宗也让我们充分查阅
了。 在此次再审过程中，检
察机关和再审合议庭都做
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我
认为最后的判决无论是程
序还是实体都给出了一个
公正的结果。”

一定要牢记错杀的沉痛教训
最高法负责人就聂树斌再审案答记者问

这个公道彰显司法正义

“等了21年总算还了儿子的清白”

昭雪

回顾

问答

聂树斌生前照片。


